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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战士“倒挂金钟”救出落井女子
机井伤人事件再次发生，所幸落井女子已脱离生命危险

本报泰安4月15日讯(记者
张伟) 13日上午，泰安市东平

县新湖乡张坦村，一女子掉入20

多米深机井，被路人发现并报
警。由于井口直径不到40厘米，
一名消防战士采用“倒挂金钟”
的方式，将女子成功救出。

13日中午11时36分，泰安市
公安消防支队东平中队接到119

指挥中心调令，东平县新湖乡张
坦村有人掉入机井，情况危急。
消防官兵赶到现场了解到，被困
人员是一名40多岁的中年女子，
被困大概近3个小时。附近村民

在报警的同时，找来竹竿钩住女
子衣服，防止其继续下沉。

“井口直径不到40厘米，勉
强能装下一个成年人，很难从
多方位同时展开救援。”东平中
队指导员娄立刚说。看情况危
急，入伍两年的战士马伟主动
请缨下井救援。

在战友的帮助下，马伟腰
部、踝关节位置分别绑上牵引
绳，手中拿着第三根绳索，采用

“倒挂金钟”的方式下井救援。
马伟介绍，第一次下井向下大
约6米左右，他摸到了女子的胳

膊，该女子已经昏迷，头以下都
泡在水里。马伟尝试拉动女子，
但女子卡得比较紧，没能拉动。
马伟这时出现缺氧，第一次救
援没成功。

经过心理调整和战术调
整，马伟第二次下井，他先用一
根绳子套在被困女子一只手臂
上，清理被卡位置后，用两手抓
住女子另一只手臂，协同井上
人员将被困女子救出。

在救援过程中，马伟身上
多处擦伤。获救女子被送往医
院救治，现已脱离生命危险。

敞口井难杜绝，机井伤人事件在我省频发

谁谁来来为为111100万万眼眼机机井井““上上保保险险””

机井伤人事件

令人心痛

2013年4月5日14时，潍坊高新
区清池街办健康街高二路王家寨村
一13岁男孩掉入机井，救援人员挖
开地面，将其救出。

2013年4月15日上午，聊城东昌府
区沙镇王桐东村一名3岁男童掉进距
家不远的废弃机井，不幸身亡。

2013年10月23日14时30分左右，
潍坊潍城区西外环工业技师学院
内，一名学生不慎掉入一枯井，被消
防官兵救出。

2014年3月14日17时许，邹平一名
50多岁的男子掉进农田机井，救援人
员掘地5米将被困男子成功救出。

3月15日下午，巨野县一名两岁
女童掉进机井，多亏16岁少年王后
宽“倒挂金钟”将其救出。

3月21日10时49分，金乡县鸡黍
镇周莲池村一位八旬老太坠入一裸
露井口的深井，被消防人员救出。

4月7日晚，德州夏津一8岁男孩
掉入一废弃枯水井，救援人员挖地
15米将其救出，但男孩已不幸身亡。

4月8日下午，嘉祥县孟姑集镇
大李庄村，一两岁男童在麦田玩耍
时掉进机井，一名59岁的男子下井
将其救出。

4月12日上午9点多，冠县店子
镇赵固村一5岁男童坠入20余米深
井，经过17小时的救援，男童被救
出，但已不幸身亡。

本报记者 刘涛 李晓东
郭庆文 路帅

在用井和废弃井“待遇”大不同
14日中午，记者在济南东

部唐冶街道程庄村附近采访
时看到，正值农忙时节，又遇
春旱，麦田里的三眼机井都在
使用，机井或安装在井房内或
用螺丝加固。村民告诉记者，
10年前村里就装了机井，除了
换水泵时打开过井口，其他时
间井口都是锁死的。“这口井
就是个宝。村里指望这口井
呢，哪能不管啊。”正在浇水的

一位村民说。
然而荒野里的废弃机井

就没有这种“待遇”了。15日上
午，记者在位于省城凤山路附
近一处麦田的破旧小屋内发
现了一眼机井，由于附近城市
建设开发，机井早已废弃，井
口用几块石头“盖着”。虽然已
经多年废弃不用，仍能听见下
面“轰轰”的水声。

在小屋里，记者还看到有

人来过并烧火的痕迹。“要是
有孩子来玩耍，搬开石头，就
危险了。”附近一位市民告诉
记者，类似的废弃机井附近还
有几处。

山东省水利厅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机井每年都有建
设，也都有一定的淘汰和报废
率，近几年机井的报废率大约
在10%左右，对于废弃机井的
处理封堵显得尤为重要。

110万眼机井管理主体多元
“我省机井数量目前维

持在 110万眼左右。”山东省
水利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这些机井主要集中在鲁西
南、鲁西北等平原地带以及
黄河沿线的一些农田附近。
现有的机井中，有属水利和
农业项目配套建设的，也有
村集体建设的，还有个人建
设和维护的。

聊城市水利局农水科的
负责人介绍，全市农村灌溉

用的机井数量有 10万多眼，
机井没有专门的责任人，管
理主体是受益的村民。

机井安全一直是农村地
区的薄弱环节。山东省水利厅
曾下发《关于加强机井管理的
通知》，对于机井的管理责任
进行了明确划分：对于村集体
所有的机井，其安全运行由村
集体负责，对单户、联户和股
份合作制所有的机井，其安全
运行管理由农户或机井共同

所有人负责。有条件的地方要
做到一眼井一间房一把锁，没
井房的机井要在井口加装可
靠的安全保护措施，坚决杜绝
敞口井的存在。

废弃井要按照所有权
属，做好填埋、封堵。填埋、封
堵由机井所有人负责，县级
水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做好
监督。对所有权不明确的机
井，由村集体统一负责填埋、
封堵。

受害方可追究机井所有人责任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机井

的维护管理十分分散，加上防
护措施不到位，很容易发生意
外。梳理近几年发生在各地的
机井伤人事故，受害者多为老
年人和孩子，受害者一旦坠
井，由于机井井口、井壁狭窄，
救援十分困难。

“一般机井由多节水泥管
道拼接而成，救援需要对井口

周围土层进行垂直挖掘，一节
一节地拆除井壁。”曾经参与
救援的济南一名消防战士说。

对落井人员的救援十分
困难，事前的预防和提醒就显
得十分必要。如何为全省110
万眼机井“上保险”？需要每一
眼机井的所有人和管理者“绷
紧弦”，落实法律责任。

山东千舜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伟表示，虽然国家对于机
井安全管理没有统一规定。不
过从法律意义上说，每口井都
是有主人的。按照《民法通则》
或《侵权责任法》，不管是村民
还是村集体，不能凿了井以后
就不管了。如果有人因为机井
受到伤害，受害者或者家人有
权追究机井所有人和管理人
的法律责任。

新闻回放

济南唐冶街道程庄村附
近，一处正在使用的机井防护
比较到位，井口都有螺丝固定。

本报记者 吴金彪 摄

▲济南凤山路附近一处废
弃机井井口裸露。

本报记者 吴金彪 摄

又到春夏之交、农忙
时节，各地机井伤人事件
频现。3月15日下午，巨野
县一名两岁女童掉进机
井，多亏16岁少年王后宽

“倒挂金钟”将其救出。4
月7日晚，德州夏津一8岁
男孩掉入一废弃枯水井，
救援人员挖地15米将其
救出，但因窒息时间过
长，男孩没能救活。4月12
日，聊城一名5岁男童跌
落20多米深的机井，在17
小时后被救出，但不幸身
亡。

究竟谁该为伤人害
人的机井负责？记者探访
了解到，目前全省约有
110万眼机井，由于缺乏
统一的管理，安全形势不
容乐观。

本报记者 吴金彪 郭庆文

消防战士“倒挂金钟”下井救人。 本报通讯员 摄

参与冠县5岁男童坠井救援的
冠县公安消防大队赵家锋大队长介
绍，如果机井口裸露，孩子身体瘦
小，一不注意就容易掉下去。

赵家锋说，由于井下氧气稀薄，
有的还有对人体有害的气体，所以
救援坠井者成本高、难度大。使用挖
掘设备时取土量大、时间长，还伴有
塌方的危险，耗资非常巨大。

据介绍，此次救援，冠县当地供
电公司安装了两台微型发电机和多
个应急照明设备，压缩空气用了百
余瓶，救援车辆用油2900余升。

赵家锋说，即使井口稍大的机
井，将救援人员倒悬着放下去，也面
临着井口狭小、大脑缺氧、有毒气体
等危险，救援人员自身安全难保障。

“如果机井管理方能把机井管
理好，加上锁或者盖上房屋，把废弃
机井填埋，那就不会有这么多悲剧
发生了。”赵家锋说。

本报记者 郭庆文

儿童最易坠井

救援难代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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